






企业，市级资金给予每家5万元奖励 。

2. 2024年单位产值能耗比上一年度下降5%以上 (含 )的工

业企业， 按照工业企业 2024年综合能源消费量为 10万吨标准

煤 (含 )、 5万吨 (含 ) -10万吨标准煤、 1万吨 (含 ) -5万吨

标准煤分三个档次给予30万元、 20万元、 10万元奖励。

三、 申报流程

(一) 网上申报

(二) 纸质材

企业登录福建 省 工 信 厅 惠企 政 策 项 目 管 理 系 统

(http://220. 160.52.168:8086/login2.aspx )进行网络申报，

申报单位填报要对应报送县 (市) 区工信局， 上传单位及项目

基本情况表 (附件2) (合同 能源管理项目上传附件2-1、 绿色

发展建设奖励项目上传附件2-2 )。

料

企业按属地原则向福州市辖区内各县 (市) 区工信部门、

财政部门提交纸质材料，纸质材料应与网上申报的内容一致。

纸质材料按下列顺序胶装成单行本。

1.单位和项目基本情况材料： 企业工商营业执照 (其中合

同能源管理项目要提供合同双方营业执照)、单位及项目基本情

况表 (附件2) (合同能源管理项目上传附件2-1、 绿色发展建

设奖励项目上传附件2-2)、 申报单位提供信用查询无不良记录

证 明 ( 即 申 报 文 件 当 日 在 信 用 中 国 网 站

www.creditchina. gov.cn下载的信用报告)、 承诺书(附件3)。

—4—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